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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摇言 摇摇摇

摇摇为进一步加强全国地方交通行政干部队伍建设，全
面提高地方交通行政干部的职业道德、专业素质和管理

水平，按照交通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十五全国地方交通

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厅科教字［圆园园员］
源远苑号）的要求，结合地方交通行政干部队伍现状和实际
需要，交通部科技教育司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《全国地

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教材》丛书（《交通运输管理概论》、

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交通运输经济》、《现代交通新科

技》和《交通法律法规概论》共源本）。本丛书在编写过
程中，注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干部教育培训

工作的新特点，坚持“三新”原则：新形式（图文并茂、装

帧新颖）、新视角（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转变）、新内容（尤其是注重我国加入宰栽韵以后，政府
职能转变，企业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，地方交通行政干部

应该如何启迪新思路和新观念），以利于切实提高全国

地方交通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质量。

圆园园圆年员月，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在北京召开了《全
国地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教材》编写大纲审定会，之后

《全国地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教材》编审委员会又组织

员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专家对此源本教材进行了审定。专家们认为：《全国地
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教材》的编写，做到了处理好知识

体系与培训实际的需要、传统与现代、基础与专业、源本
教材之间的纵向与横向几个关系，确保了所编写的教材

适用于培训，具有“针对性、实用性、科学性和先进性”。

《交通法律法规概论》是《全国地方交通行政干部

培训教材》丛书之一。本书共两篇，第一篇我国的交

通法律制度内容侧重在交通行政法上，对交通民商法内

容仅作了部分简介。本书法律法规依据截止到圆园园圆年
远月，如之后有新的法律法规，应根据同位法“后法优
于前法”规则进行学习。第二篇交通法律法规案例选

编主要涉及了交通行政执法和部分交通民商法方面的案

例。本书是全国地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教材，也可作地

方交通行政管理人员了解交通法律法规基础知识的参考

读物。摇摇
本书由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张柱庭编写第一篇第

一至六、十、十一章，第二篇第一至四、六部分；交通

部海事局黄天兵、李凯、杜国光、郑平编写第一篇第七

至九章；第二篇第五部分选自最高人民法院《公报》

上和交通部海事局、地方海事局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案

件。主编张柱庭；主审交通部海事局刘功臣、郭莘，交

通部公路司徐成光。

本书是为全国各级地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而写，由

于地方交通行政干部管理范围存在差异，可能难以满足

要求；案例的选编，特别是在收集基础上进行整理和分

析，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；加之编者编写能力有限，书

圆



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，为使该教材不断完善，恳求

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全国地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训教材》编审委员会

二〇〇三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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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 第一章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我国交通法律制度概述摇

第一节摇我国法律制度概述

一、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

党的十五大指出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，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

本原则的前提下，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，进一步扩大社

会主义民主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

义法治国家。这一思想已为宪法所采纳，因此依法治国

是我国的基本国策。

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“就是广大人民

群众在党的领导下，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，通过各种途径

猿



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，管理经济文化事业，管理社会事

务，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

主的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

变而改变，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。”江

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的这一讲话解释了“依法

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的内涵，这就是：

（员）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，这与社会主
义法制的本质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是一致的。

（圆）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管理国家
事务、管理经济文化事业、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，这与社

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一

致的。摇
（猿）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、经济文化事业、社
会事务，这与社会主义法制调整范围的广泛性是一致的。

（源）依法治国的目标是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
行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、法律化。

（缘）依法治国的目的是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，
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，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

改变而改变。

二、我国的立法权限

根据宪法和《立法法》的规定，我国有立法权限的国

家机关为：

（一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修改宪法，制定、修改刑事、

源



民事、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。

（二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、修改除应

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、修改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

律；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

改；法律解释。

（三）国务院

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，负责制定、修改行政法规。

（四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

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在不同宪法、法

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，制定地方性法规。

（五）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

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

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在不同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本省、自治区的地方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，制定地方性法

规，报批准后施行。

（六）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

务委员会

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

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，制定法规，在经

济特区范围内实施。

（七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

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

治、经济和文化的特点，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，报批

准后施行；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的规定，但

缘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，不得对宪法和

民族区域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

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。

（八）国务院各部、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审计署和

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

国务院各部、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审计署和具有

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、

决定、命令，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，制定部门规章。

（九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，制定

地方政府规章。

（十）中央军事委员会

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，在

武装力量内部实施。

（十一）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、军兵种、军区

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、军兵种、军区根据法律和中

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、决定、命令，在其权限范围内，

制定军事规章，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。

（十二）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

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根据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

法律。摇

三、我国的法律体系

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础，由所有法律部门

远



组成的有机整体。包括：

（一）宪法及宪法相关法

宪法及宪法相关法主要规定我国的社会制度、国家

制度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、国家机关的组织、职责和活动

原则。包括国家机构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、基层群众自治

制度、特别行政区制度等方面的法律。宪法及宪法相关

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主导部门。

（二）民法商法

民法商法是规范民事、商事的基本法律，主要调整平

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。包括物权、债权、知

识产权、婚姻家庭以及公司、证券、保险、银行等民事商事

的法律。

（三）行政法

行政法是规范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，主要调整行政

管理机关与管理相对人、行政管理机关之间、行政管理机

关内部的关系。包括国防、外交、财政税收、工商、金融、

公安、民政、建设、环境、文化、人事等方面的法律。

（四）刑法

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。

（五）社会法

社会法主要调整劳动关系、社会保障、社会福利、社

会救济、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。

（六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

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主要规范因诉讼活动与非诉讼

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。包括民事诉讼、刑事诉

讼、行政诉讼和仲裁等方面的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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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摇交通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

一、交通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

根据交通的构成特点，我们通常把交通分为广义的

交通和狭义的交通。广义的交通即人类利用一定的载运

工具，通过一定的线路和站、港、场等枢纽，将货物或旅客

进行空间位移的活动，以及人类利用一定的传播工具，将

信息传递的活动，它包括运输业和邮电业，也有人称之为

大交通；狭义的交通即人类利用一定的载运工具（火车、

汽车、船舶、飞机、管道），通过一定的线路（铁路、公路、

航道、航线）和站、港、场等枢纽，将货物或旅客进行空间

位移的活动，它包括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航空、管道五种运

输方式，也有人称之为综合交通运输。

人类在利用汽车、拖拉机、船舶等载运工具，通过航

道、公路及站、港、场等枢纽，将货物或旅客进行位移的活

动中，体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：如国家对交通行业

的管理关系；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；各种运

输主体（国营、集体、个人）之间的关系；承运人与托运

人、收货人之间的关系；承运人与旅客之间的关系；站、港

装卸部门与承运人、托运人、收货人之间的关系等，我们

把这些关系统称为交通关系。

交通法就是调整交通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。

交通法具有如下特点：

愿



（员）交通法的实质体现的是国家意志。法是由国家权
力机关或其授权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

保障实施的社会规范，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。交通法是法

的一个分支，它体现的是国家对交通关系进行调整的意志。

（圆）交通法是交通管理经验的总结，是交通管理的基
础。我国的交通法都是在长期的交通管理实践基础上，由

经验上升为政策，由政策上升为稳定性较强的国家法律。

而交通法一经颁布，即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又成为交通管理

的准则，成为人们发生交通关系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。

（猿）交通法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体系，因而交通法是
所有交通法律规范的总称。

（源）交通法是以交通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，这是
交通法与其他法的根本区别。交通法律关系是指在交通

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、并且由交通法确认和调

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。简单讲，交通法律关系就是符合

交通法规定的交通关系。当交通关系为交通法规范调整

时，交通关系的当事人地位和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就具有

了法律性质。所以交通法律关系是交通法规范的社会形

式，是交通法规范与交通关系相结合的表现，只有在法律

关系中，交通关系才能取得法律形式，交通法规范也才能

发挥其调整交通活动的作用。反之，没有纳入交通法规

范调整的交通关系，也就不能构成交通法律关系。

二、交通法律关系的特征

交通法律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一个分支，当然具备

怨



了作为法律关系的基本条件，也就具有了所有法律关系

的共同属性，例如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等。除此之外，

交通法律关系还具有自身的独有特征，这就是：

（员）交通法律关系产生、变更和终止的过程，始终只
限于交通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，交通法律关系的产生、变

更和终止或发生于公路、航道、港口的建设过程，或发生

于公路、水路运输过程，或发生于运输的管理过程，或发

生于运输纠纷的调解、仲裁与诉讼过程等，而不可能发生

于交通活动之外。反之，在非交通活动中，不可能发生交

通法律关系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交通法律

关系的发生具有特定的范围，这是区别交通法律关系与

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之一。

（圆）交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始终是交通管理机关
或交通运输者。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由双方或多方主

体参加的，交通法律关系也不例外，但交通法律关系的主

体具有固定性的特点。因为交通法律关系的产生、变更

和终止的任何过程中，主体一方始终是交通管理机关或

交通运输者，而另一方则可以是社会中的任何机关、社会

组织、法人或个人。没有交通管理机关或交通运输者，就

不能构成交通法律关系，这也是交通法律关系与其他法

律关系的主要区别之一。

（猿）交通法律关系的内容（权利与义务）必定和交通
构成的要素有关联。交通是一种将乘客或货物发生位移

的活动，要完成这种活动，离不开人（主体）、车与船、路

与航道这三个要素。交通法律关系主体使用车船、乘坐

车船、使用公路航道都要产生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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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关系如果与交通构成要素没有关联，同样也不能构

成交通法律关系。

（源）交通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。交通法律
关系的主体即参与交通法律关系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

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法人包括管理机关）；交通法

律关系的客体即交通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

对象，包括物（汽车、船舶）与行为（管理行为、运输行

为）。交通法律关系的客体如船舶，既可以作为客体，也

可以作为主体，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、内河交通安全条例

等法律法规都将船舶拟人化，视为交通法律关系的主体。

三、交通法的体系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

（一）交通法的体系

从不同角度交通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，例如：

员援按交通法的渊源形式及效力等级分为
交通法律、交通行政法规、部门交通规章、地方性交

通法规、单行条例、地方交通规章、国际运输公约、国际航

运习惯等。

圆援按交通法调整的内容分为
调整交通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交通行政法；调整乘

客、托运人与运输者、港（站）方法律关系的交通民

事法。摇摇
猿援按交通法渊源是否独立分为
单行的交通法和分散在其他部门法中的交通法。

此外，还可以从内容是否涉外分为国际交通法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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